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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因應少子化及校務發展需求，實施人員精簡，特訂定「真理大學職員優

惠退休暫行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專任職員符合「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

例」之自願退休（年滿 60 歲或合併校內外年資任職滿 25 年者）規定，且符合本

辦法優惠退休金發給要件者，為實施對象。 

本辦法優惠退休金發給要件為： 

一、在本校任職滿15年(含)以上。 

二、民國42年8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三、民國106年3月31日前提出自願退休，並於106年8月1日退休生效者。 

因案訴訟或受檢調單位調查期間者，另視個案辦理。 

第三條 優惠退休金之核發標準： 

除依私校退休法領取退休金外，另由學校給予優惠退休金新臺幣 50 萬元至 120
萬元 (真理大學職員自願優惠退休退休金額對照表如附表)。 

第四條 凡符合本辦法者，應檢具退休申請文件向人事室提出，其申請由本校「教

職員工優惠退休審核小組」(以下簡稱審核小組)開會審議，如獲通過，陳

請校長核准後，由人事室依相關規定及程序，報請私校退撫儲金管理委員

會核定退休案及核發退休金，並由本校依本辦法發給優惠退休金；逾期申

請視同放棄。 

申請人辦理離校手續完成後發給優惠退休金支票兩張，兌現日期分別為民

國 106 年 9 月 30 日及 107 年 3 月 31 日。 

第五條 審核小組由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台南校區行政處長、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各學院院長及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體育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審核會議另得邀請申請人所屬單位主管列席說明。

學校得考量校務之整體發展，核定優惠退休之名額。 
第六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開始實施，至民國 106 年 3 月 31 日截止申請（該申請為 106 年

8 月 1 日退休生效）。106 年 7 月 31 日屆滿時，本辦法自動失效。 
第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暨董事會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真理大學職員自願優惠退休退休金額對照表 
民國 106 年 8 月 1 日退休生效 ，106 年 3 月 31 日前提出申請者適用之。 

出生年月期間 優惠退休金(萬) 

自 42 年 8 月 1 日至 43 年 1 月 31 日止 50 

自 43 年 2 月 1 日至 43 年 7 月 31 日止 55 

自 43 年 8 月 1 日至 44 年 1 月 31 日止 60 

自 44 年 2 月 1 日至 44 年 7 月 31 日止 65 

自 44 年 8 月 1 日至 45 年 1 月 31 日止 70 

自 45 年 2 月 1 日至 45 年 7 月 31 日止 75 

自 45 年 8 月 1 日至 46 年 1 月 31 日止 80 

自 46 年 2 月 1 日至 46 年 7 月 31 日止 85 

自 46 年 8 月 1 日至 47 年 1 月 31 日止 90 

自 47 年 2 月 1 日至 47 年 7 月 31 日止 95 

自 47 年 8 月 1 日至 48 年 1 月 31 日止 100 

自 48 年 2 月 1 日至 48 年 7 月 31 日止 105 

自 48 年 8 月 1 日至 49 年 1 月 31 日止 110 

自 49 年 2 月 1 日至 49 年 7 月 31 日止 115 

自 49 年 8 月 1 日(含)以後 120 

 


